
签证材料审核表 团队旅游

（姓名）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证明材料清单

备注：向使馆递交申请材料时请按以下顺序排列整理

是/否 

✓ ✕

统一申根签证申请表。申请人填表打印并签字。

旅行证件 须满足自申根区离境后仍然有至少 个月的有效期，于过去 年内签发，至少保留 页空白页。

张未经编辑的 寸照片，要求 个月之内拍摄，白底， 。

旅行医疗保险 能覆盖申根区全部停留周期，保额最低为 万欧元。该保险要求覆盖整个停留时间（直到航班起飞）。请注意，如果您

的保险覆盖期限标注为北京时间，考虑到中国与申根区的时差，建议额外购买一天的保险。

经航空公司确认的中国 欧洲 中国往返机票订单

由冰岛和 或欧洲的指定合作旅行社出具的、为旅行团所有成员提供团队行程中指定的欧洲境内的住宿和交通的确认函。

冰岛和 或欧洲的指定合作旅行社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旅行团成员（含领队）人名单，附护照号码。

详细的行程安排（冰岛语或英语），包括往返中国的航班信息、下榻酒店的名称 地址 电话及传真号码，要求写明行程中各酒店的具

体逗留日期，以及不同地点之间的交通方式等内容。

在职 退休 无业证明

在职者：雇主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在职证明英文原件或中文原件附英文翻译，要求公司抬头纸书写，签字、附日期并加盖公

章，并写明公司地址 电话及传真号码、签字人员姓名及职务、申请人姓名 职务 薪资 供职年限、准假周期。

退休者：退休证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无业者：如已婚 配偶的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明，以及由外交部认证的婚姻关系公证书。

如单身 离异 丧偶 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未成年人（ 岁以下）：

 学生证及在读证明英文原件或中文原件附英文翻译，要求注明学校地址、电话号码、准假周期、批准人姓名及职务。

 由外交部认证的亲属关系 监护关系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未成年人独自旅行或与父母一方旅行：如独自旅行 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出行同意函公证书；如与父母一方旅行 不随行

的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出行同意函公证书；如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不在中国，由其所在国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该公证

书须由外交部认证，原件及复印件。

足量的资金证明 近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或信用卡对账单。

中国身份证及正反面复印件 份，无需翻译。

非中国公民须提交有效的中国居留许可复印件。



户口本所有内容页复印件，无需翻译（仅限中国公民）。

签证中心员工备注：

上述材料如有缺失请标注

材料真实性

大使馆要求您于签字之日起 日内补交缺失的申请材料。如果截止至该日期仍未收到材料，大使馆将依据您提交的现有材料做出决定。

我已知必须于 日内提交上述缺失材料，以下签字日期计为 日内的第 日。

请发送邮件至 补交您缺失的材料，邮件主题标注您的姓名及护照号码。请注意，您仍有可能被要求提供额外的材料，或者被要求面

试。任何不完整的资料或虚假的陈述均有可能导致审理过程的延迟。

本人在此声明，所有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签字：

签证中心员工姓名： 签证中心员工签字：

日期及地点：

mailto:visa.beijing@utn.is

